

鹿泉区政法委
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贯彻落实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《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(鹿发[2019]8号)文件精神，遵循“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客观性和公正性”的原则，对我委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，形成本评价报告。
1、 部门基本情况
（一）部门概况
中共石家庄市鹿泉区委政法委员会(简称鹿泉区政法委)为区委领导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，承担领导和指导全区政法部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、确保社会大局稳定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、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务，机构规格正科级，现有人员31人。内设机构：办公室、维稳指导股、综治督导股、基层社会治理股、执法监督科、政工股。
（2）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
202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调整后预算数1593.39万元，决算数1570.47万元。2025年度本部门财政拨款1570.47万元。本年度财政拨款支出为1570.47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142.21万元，占总支出的72.7%，包括人员经费支出628.76万元，日常公用支出513.45万元；项目支出428.2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7.3%。

（3）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、指标
2025年全区政法工作总体思路是: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,全面贯彻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政法工作的意见》，认真落实中央、省委、市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和区委三届八次全会部署要求，忠诚履职、担当实干、敢作善为、狠抓落实，以铁的纪律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，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鹿泉、法治鹿泉，为鹿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法力量。
2、 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自评组织工作
我委认真梳理工作任务，科学确定分工安排，各副书记签批明确意见推动工作落实，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本委绩效自评工作，并主动与资金主管股室对接，确保绩效自评严谨、全面。
（二）自评的方法和过程
根据精神，各股室将分管资金对照自评表从产出指标、效果指标、满意度指标等方面进行客观评价，真实反映资金使用效益。逐项对照预算项目绩效表各指标进行自评，同时，在实践中进一步梳理各指标设置是否合理，为来年预算编制和绩效自评打下基础。            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
（一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按照自评工作流程，根据实际完成情况，经逐一对照年初预算制定的绩效指标、填报年度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，本次我单位整体支出自评得分为99.9分，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。
（二）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
产出指标：我委预算项目在设定产出指标时，主要设有质量指标、数量指标、效果指标，经自评，各项产出指标均完成年初设定的指标值。
效益指标：我委预算项目在设定效果指标时，主要设有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指标，经自评，各项效益指标均完成年初设定的指标值。
满意度指标：我委预算项目在设定满意度指标时，主要设有服务对象满意度，经自评，满意度指标均完成年初设定的指标值。
四、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
根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，本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等次为“优”。从整体情况来看，我委在各项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中，能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和实施，项目的管理、实施和效果均达到预期目的，管理较规范，实施进度快，最终效果好。
五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(一)存在的主要问题
通过本次绩效自评的实践检验，各项目绩效指标选取科学合理，涵盖全面完整，自评操作性强。但工作人员受思想认知局限和政法工作突发性强、不确定因素多等突出特点影响，部分项目指标设置还存在定性评价多定量评价少、指标设置定量评价难、对细节把握不够精准等问题。
(二)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或建议
[bookmark: _GoBack]针对这些问题,我们将在今后工作中总结旧经验，梳理新情况，融入新思想，不断完善和优化绩效评价指标和标准，提升绩效评价的全面性、科学性和严肃性，进而规范和加强经费的绩效管理，达到深化绩效理念，强化责任约束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实现闭环管理的目标，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，推动政法事业的科学健康发展。一方面，组织相关人员积极参加区财政统一组织的各类绩效管理相关培训,增强绩效管理的理论水平和操作能力。边干边学，学用相促，在实践中探索增强绩效管理实效的方法，总结提炼适宜的指标和标准，健全评价结果反馈改善机制，提高相关人员能力素质;另一方面，充分利用预算编报、绩效自评、日常管理等环节，不断宣传预算绩效管理理念，推广更加务实高效的“绩效”文化，为更进一步深化预算项目绩效管理，创造良好的认知环境、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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